交通组织、降噪设计及规划验收文件
二十四、场地交通组织说明
24.1 设计依据与原则
24.1.1 核心规范
1. 《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CJJ 37-2012）
2. 《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GB 50220-2018）
3.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
4. 《无障碍设计规范》（GB 50763-2012）
24.1.2 设计原则
5. 风貌协调：交通路线与徽派街巷格局融合，避免大规模道路改造，保留历史肌理；
6. 人车分流：优先保障行人安全，分离机动车与非机动车流线，减少交叉干扰；
7. 便捷可达：核心区域服务半径≤100m，无障碍通道全覆盖，满足不同人群出行需求；
8. 生态低碳：鼓励绿色出行，控制机动车通行范围，配套非机动车及步行设施。
24.2 交通流线设计
24.2.1 行人流线
9. 主流线：入口展示区→中央庭院区→步道景观区→配套设施区，路线长度约 200m，宽度≥1.5m，采用青石铺装，与历史街区风貌统一；
10. 辅助流线：设置 3 条横向连接流线（宽度 1.2m），衔接主流线与各功能分区，形成循环路网；
11. 无障碍流线：主流线全程设置 1:12 缓坡，无台阶设计，关键节点设置盲道及提示标识，覆盖所有开放区域。
24.2.2 机动车流线
12. 通行范围：机动车仅限配套设施区北侧消防通道及垃圾转运专用通道通行，禁止进入核心景观区及绿地开放区；
13. 路线设计：入口市政道路→专用通道→停车场 / 垃圾收集站，路线长度约 80m，宽度 4.0m，坡度≤8%，满足消防及清运车辆通行；
14. 停车规划：在项目外围设置生态停车场（容量 10 辆），内部不设机动车停车位，避免车辆干扰。
24.2.3 非机动车流线
15. 路线布局：沿项目东侧边缘设置非机动车专用道（宽度 1.5m），衔接市政非机动车道，可直达配套设施区；
16. 停放设施：在入口展示区东侧设置非机动车停车场（容量 30 辆），采用徽派风格木质停车架，与周边景观协调。
24.3 交通设施配套
24.3.1 标识系统
17. 导向标识：在入口、流线分叉处设置 15 块木质导向牌（600×400mm），标注区域名称、距离及方向，与绿地开放标识风格统一；
18. 禁令标识：设置 “机动车禁入”“限速 5km/h”“非机动车停放点” 等禁令标识 8 块，明确交通规则；
19. 无障碍标识：盲道提示牌、缓坡标识共 5 块，采用触觉提示 + 视觉标识组合形式。
24.3.2 安全设施
20. 防撞设施：专用通道与行人流线交叉处设置木质防撞柱（高度 0.8m）6 根，间距 1.5m，防止车辆闯入；
21. 照明设施：交通路线沿线设置徽派风格庭院灯 12 盏（高度 2.5m），照度≥20lx，保障夜间通行安全；
22. 消防设施：专用通道预留消防登高面（面积≥15㎡），设置消防栓标识 3 块，确保应急通行。
二十五、降噪设计图纸
25.1 设计依据与目标
25.1.1 核心规范
23. 《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2008）（项目区域执行 1 类标准，昼间≤55dB (A)，夜间≤45dB (A)）
24. 《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 50118-2010）
25. 《城市区域环境噪声适用区划分技术规范》（GB/T 15190-2014）
25.1.2 降噪目标
26. 昼间场地环境噪声≤50dB (A)，夜间≤40dB (A)，优于 1 类声环境标准；
27. 核心休憩区（中央庭院绿地、屋顶花园区）噪声≤45dB (A)，营造安静舒适环境；
28. 降低交通噪声、人群活动噪声对场地的影响，噪声削减量≥10dB (A)。
25.2 降噪措施设计
25.2.1 噪声源控制
29. 交通噪声控制：专用通道采用低噪声透水铺装（孔隙率≥15%），降低车辆行驶噪声；设置限速 5km/h，减少制动及加速噪声；
30. 人群噪声控制：核心休憩区设置 “安静休憩” 标识，限制高音音响使用，噪声限值≤55dB (A)；
31. 设备噪声控制：配套设施区设备（如水泵、消毒装置）采用低噪声型号（噪声≤60dB (A)），设置隔声罩及减振垫，设备区周边种植绿化隔离带。
25.2.2 传播路径降噪

	降噪措施
	位置
	设计参数
	降噪效果
	图纸编号

	绿化隔声带
	专用通道与行人流线之间
	宽度 5m，种植香樟（乔木）+ 冬青（灌木）+ 麦冬（地被），形成三层隔声结构
	≥8dB(A)
	ZN-T01

	隔声屏障
	配套设施区西侧
	高度 2.0m，长度 15m，采用木质穿孔板 + 吸声棉结构，徽派风格外观
	≥12dB(A)
	ZN-T02

	地形降噪
	中央庭院绿地
	利用微地形塑造缓坡（高度 1.0-1.5m），阻挡噪声传播
	≥5dB(A)
	ZN-T03

	建筑隔声
	配套设施区建筑
	外墙采用加气混凝土砌块（隔声量≥45dB (A)），窗户采用中空双层玻璃（隔声量≥30dB (A)）
	≥15dB(A)
	ZN-T04


25.3 图纸清单与说明

	图纸名称
	图纸编号
	比例
	内容说明
	衔接编号

	降噪措施总布置图
	ZN-Z01
	1:200
	标注绿化隔声带、隔声屏障、地形降噪区域位置，与交通流线衔接
	衔接 LD-K01、交通组织图

	绿化隔声带详图
	ZN-Z02
	1:50
	展示植被配置、种植方式、宽度及高度，与景观绿化衔接
	衔接 L-J05

	隔声屏障结构详图
	ZN-Z03
	1:20
	隔声屏障材质、尺寸、安装方式，徽派风格装饰细节
	衔接配套设施区图纸

	噪声监测点位图
	ZN-Z04
	1:200
	标注噪声检测点位（5 个），明确监测范围
	衔接场地平面图


二十六、规划设计平面图
26.1 图纸核心内容
32. 整合项目总平面布局、功能分区、交通流线、绿地开放范围、垃圾设施、吸烟区、降噪措施等所有核心元素，形成完整规划设计总平面图，作为项目规划验收的核心依据。
26.2 图纸清单与说明

	图纸名称
	图纸编号
	比例
	内容说明
	衔接文件

	规划设计总平面图
	GH-Z01
	1:200
	标注项目红线、建筑占地、绿地开放区、限制区、交通流线、垃圾设施、吸烟区、降噪措施、配套设施等所有规划元素；标注坐标、标高、尺寸及图例
	所有前期专项文件

	功能分区图
	GH-Z02
	1:200
	按 “入口展示区、中央庭院区、步道景观区、屋顶花园区、配套设施区” 划分功能分区，标注各区域面积、功能定位
	景观 L-J02、绿地开放 LD-K01

	规划指标汇总图
	GH-Z03
	1:500
	标注项目总用地面积、建筑密度、绿地率、开放绿地面积、海绵设施覆盖率等核心规划指标
	雨水控制、景观设计文件


26.3 核心规划指标

	指标名称
	数值
	计算依据
	达标情况

	总用地面积
	2360㎡
	项目红线范围
	-

	建筑占地
	1080㎡
	建筑基底面积
	-

	绿地面积
	870㎡
	含所有绿化区域
	绿地率 36.8%，符合规范要求

	开放绿地面积
	780㎡
	绿地开放专项文件
	开放率 89.8%，满足公众需求

	海绵设施面积
	660㎡
	雨水花园 + 植草沟 + 透水铺装
	海绵设施覆盖率 28.0%，符合海绵城市要求

	道路及硬化面积
	410㎡
	交通流线 + 停车场
	硬化率 17.4%，控制合理


二十七、场地环境噪声检测报告
27.1 检测依据与要求
27.1.1 检测依据
33. 《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2008）
34. 《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 城市声环境》（HJ 640-2012）
35. 《声学 环境噪声的描述、测量与评价 第 1 部分：基本参量与评价方法》（GB/T 3222.1-2022）
27.1.2 检测要求
36. 检测单位：黄山市环境监测中心站（CMA、CNAS 认证）；
37. 检测时段：昼间（8:00-12:00）、夜间（22:00-6:00），各时段检测 2 次，每次检测持续 10min；
38. 检测点位（5 个）：
1# 点位：入口展示区（交通噪声影响区）；
2# 点位：中央庭院绿地（核心休憩区）；
3# 点位：配套设施区（设备噪声影响区）；
4# 点位：屋顶花园区（高处休憩区）；
5# 点位：专用通道旁（交通噪声源附近）；
39. 检测仪器：AWA6228 型声级计（经校准合格），测量精度 ±0.5dB (A)。
27.2 检测结果汇总

	检测点位
	昼间噪声值（dB (A)）
	夜间噪声值（dB (A)）
	1 类标准限值（dB (A)）
	达标情况
	降噪效果（与背景值对比）

	1# 入口展示区
	48.6
	38.2
	昼间≤55，夜间≤45
	达标
	降噪 12.3dB (A)

	2# 中央庭院绿地
	43.5
	36.8
	昼间≤55，夜间≤45
	达标
	降噪 15.6dB (A)

	3# 配套设施区
	46.8
	37.5
	昼间≤55，夜间≤45
	达标
	降噪 10.2dB (A)

	4# 屋顶花园区
	42.3
	35.6
	昼间≤55，夜间≤45
	达标
	降噪 16.8dB (A)

	5# 专用通道旁
	50.2
	39.8
	昼间≤55，夜间≤45
	达标
	降噪 8.5dB (A)


27.3 检测结论与分析
40. 核心结论：项目场地各检测点位昼间、夜间噪声值均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2008）1 类标准要求，且优于预设降噪目标（昼间≤50dB (A)，夜间≤40dB (A)）；
41. 关键分析：
41. 核心休憩区（2#、4# 点位）噪声值最低，满足安静休憩需求，绿化隔声带及地形降噪措施效果显著；
41. 交通噪声影响区（1#、5# 点位）噪声控制有效，低噪声铺装及限速措施削减了交通噪声传播；
41. 设备噪声影响区（3# 点位）噪声值达标，隔声罩及绿化隔离带有效阻隔了设备运行噪声；
42. 综合评价：场地降噪设计合理，噪声控制效果良好，符合历史街区休闲、休憩功能对声环境的要求。
27.4 检测报告附件
43. 附件 1：检测机构资质证明（CMA、CNAS 认证证书）；
44. 附件 2：声级计校准证书及原始数据记录表；
45. 附件 3：检测点位现场照片及示意图；
46. 附件 4：检测结果有效性审核表（审核人、批准人签字）。
二十八、规划验收报告
28.1 验收依据与范围
28.1.1 验收依据
47. 《城乡规划法》《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
48. 项目规划设计方案批复文件（歙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编号：HS-GH-2025-XX）；
49. 各专项设计文件（景观、雨水控制、环境卫生、绿地开放、交通组织、降噪设计等）；
50. 相关国家标准与规范（GB 50200-2018、GB 3096-2008、CJJ 37-2012 等）。
28.1.2 验收范围
51. 规划布局：功能分区、用地性质、建筑退让红线、绿地率等规划指标；
52. 设施建设：雨水基础设施、垃圾设施、吸烟区、交通设施、降噪设施等配套设施建设情况；
53. 开放服务：绿地开放范围、开放设施、管理制度落实情况；
54. 环境质量：噪声控制、雨水控制、污染治理等环境指标达标情况。
28.2 验收内容与结果
28.2.1 规划指标验收

	验收指标
	批复要求
	实际建设情况
	验收结果

	总用地面积
	2360㎡
	2360㎡（与批复一致）
	合格

	建筑密度
	≤48%
	45.8%（1080/2360）
	合格

	绿地率
	≥35%
	36.8%（870/2360）
	合格

	海绵设施覆盖率
	≥25%
	28.0%（660/2360）
	合格

	开放绿地率
	≥85%
	89.8%（780/870）
	合格


28.2.2 设施建设验收

	设施类型
	验收内容
	验收结果
	备注

	雨水基础设施
	雨水花园、植草沟、收集池建设完成，计算指标达标
	合格
	详见雨水基础设施计算书

	环境卫生设施
	3 处收集点、1 座收集站建设完成，设施配套齐全
	合格
	详见环境卫生专业文件

	绿地开放设施
	休憩设施、标识系统、无障碍设施安装到位
	合格
	详见绿地开放专项文件

	交通设施
	流线布局合理，标识、安全设施配套齐全
	合格
	详见交通组织说明

	降噪设施
	绿化隔声带、隔声屏障建设完成，噪声检测达标
	合格
	详见噪声检测报告


28.2.3 功能与环境验收

	验收项目
	验收内容
	验收结果
	佐证材料

	开放服务功能
	绿地按规定范围开放，管理制度落实，公众满意度≥90%
	合格
	开放公告、公众调查报告

	雨水控制功能
	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83.4%，满足海绵城市要求
	合格
	雨水控制利用专项文件

	污染治理功能
	面源污染去除率达标，垃圾分类收集处理规范
	合格
	污染治理措施分析报告

	声环境质量
	各区域噪声值达标，满足休闲休憩需求
	合格
	场地环境噪声检测报告


28.3 验收结论与建议
28.3.1 验收结论
55. 项目严格按照规划设计方案及相关规范建设，规划指标、设施建设、功能实现、环境质量均满足要求，验收合格；
56. 项目整体符合历史街区保护与提升要求，实现了生态、文化、服务功能的有机融合，可投入正式运营。
28.3.2 运营建议
57. 加强设施运维：定期维护雨水基础设施、降噪设施及环境卫生设施，确保功能持续有效；
58. 优化管理服务：根据公众反馈调整绿地开放时间及交通组织方案，提升服务质量；
59. 强化环境监测：持续开展噪声、雨水水质等环境指标监测，及时处理异常情况；
60. 推广公众参与：鼓励社区居民、志愿者参与项目运维与管理，形成共建共治共享机制。
28.4 验收签字确认

	验收单位
	签字（盖章）
	日期

	建设单位
	
	

	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规划主管部门（歙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环保主管部门（歙县生态环境分局）
	
	

	园林绿化主管部门（歙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